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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1 0 9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 

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斯特凡诺•斯特凡尼尼先生（意大到）

1. 1985年9月20日，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 

定将下列项目列入第四十届会议议程：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

“⑻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同次会议决定把该项目犮交第四委员会.

2. 9月2 3日，第四委员会第2次会议决定就项目18、109、111、以及 

1之112和113进行一般性辩论，但有一项了解，即这些项目所讨论事项的个 

别决议萆茱，仍将分别审议# 10月31日至11月7日，第四委员会第12次 

和第1 5至1 9次会议就这些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辩论，

3. 10月30日至11月8日，第四委员会第I 1次、第1 2次和第I 5 

至20次会议审议了项目1 09 (见A/C.4/40/SR.U、12和15-20 ) •

85—32775



将编入《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編第2 3号》（a/40/23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发言解释投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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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0月3 0曰，给予殖民地国象湘A民独立宣言执打情况特别委员会报告

员在第1 1次会议上发言，叙述了牿别委员会在〗9 85车的有关工作，并提请注 

意该委员会报告中关于第1 0 9项目的第八鞏（AX40Z23 ) (Psrt V ) <，其

中，除其他外，载有牿别委员会提交第四委员会宙议的有关决议萆案。

5. 第四委员会还收到秘书长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a/40/629 h

6 • 1 1月8日，第四委员会第2 0次会议举行记录夹决，以1 3 1票对零

票，3票弃权通过了载于牲别委员会的损告（a/40/23 (Part V))第八章第 

9段的决议萆案（见第7段）。2表决.情况如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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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无。

弃权：法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第四委员会的建议

8 ■第四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如下决议草穿：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

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

大会，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按 

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的一章4及该委 

员会就该项情报所采取的行动，

也审查了秘书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5

回顾其1963年12月16日第1970( XVIII)号决议，其中要求

特别委员会研究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向秘书长递送的情报，并在 

审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时充分考虑到这种情损，

又回顾其1 9 8 4年1 2月3日第39/41号决议，其中要求特别委员会 

继续执行第1 9 7 0 ( X V I工工）号决议所交付的任务，

后来，布隆迪代表团通知秘书处说，如果录决时布隆迪代表团在场，它会对该 

决议萆案投赞成票。吉布提也对秘书处作了类似的通知。

A/40/23(?art V),第八章a 

AX40/6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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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核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

I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递送非自治领土情报的一章；

I 2.重申在大会尚未决定一个非自治领土已经达到《宪章》第十一章规定 

i的充分自治以前，有关管理国应继续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的规定 

j递送关于该领土的情报；

： 3.里各有关管理国至迟应在有关非自治领土行政年度终了后六个月内向

秘书长递Ü或继续递送《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所规定的情报，以及各有 

I关领土内政治及宪政发展情况的最洋尽情报；

! 4. 特别委员会继续按照既定程序，执行大会第197〇(xviii)号决

1 丨议交付给它的任务，并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